
关于永福县2023年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的

报      告

——2023年12月26日在永福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

永福县财政局局长  莫凤祥

县人大常委会：
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报告如下。由于自治区新增下达我县2023年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，预算执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，现对政府性基金预算作出预算调整。具体调整方案如下：

一、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安排使用情况

2023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新增下达我县2023年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10339万元。

按照自治区财政厅要求，本次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要主要用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，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、经营性支出和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建设支出，严格将专项债券资金投向禁止类项目清单。

　　二、具体调整情况
1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增加债务转贷收入10339万元，列“11011021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转贷收入”科目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：相应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10339万元。
（1）安排“永福县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” 19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2）安排“永福县仓储物流实施建设项目” 273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3）安排“永福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” 63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4）安排“永福县城镇供排水、污水处理建设项目” 30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5）安排“永福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” 126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6）安排“永福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” 7342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7）安排“永福县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” 1182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8）安排“永福县水利水库建设项目” 24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9）安排“永福县文化旅游建设项目”174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10）安排“永福县医院公共卫生设施建设项目”935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（11）安排“永福县职业教育建设项目”171万元，列“2121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三、调整后收支平衡

综合以上预算调整数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”原则，通过调整后，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附件1：2023年永福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表（草案）

附件2：永福县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表（草案）

附件3：永福县2023年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资金安排表（草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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